中国音像协会个人会员管理条例

一、资格认定：

根据协会章程第七条中有关个人会员的规定：

（二）凡是合法从事音像生产经营单位中资深的、对行业发展有突出贡献的、具有中级（含中级）以上职称或相应职务的个人，都可接纳为本会个人会员；

（三）凡与音像业有关，为促进我国音像事业发展做出贡献的社会各界人士或海外知名人士，亦可成为本会个人会员或名誉会员。

二、个人会员的入会条件：

1．有加入本会的意愿；

2．在音像业领域内具有一定影响； 

3．认同本会章程；

4．履行本会义务。

三、个人会员入会的程序

1．由本人提交书面申请，填写入会登记表；

2．由2名个人会员推荐并出具书面推荐函（登记表中相应栏）；

3．由常务理事会授权的机构审查资格，报常务理事会批准；

4．由中国音像协会发给个人会员证；

四、个人会员的责任和义务
1．遵守本会章程；

2．执行本会决议；

3．维护本会的合法权利；

4．参加本会的活动，完成本会交办的工作；

5．向本会反映有关工作情况，提供有关资料；

6．免费获得本会的内部刊物；

7．按规定交纳会费（20元/年、每次收取5年会费，终身会员500元）；

8．入会自愿，退会自由。

五、退会

1．个人会员退会应书面通知本会，交回会员证。会员如果无故连续两年不交纳会费或不参加本会活动，视为自动退会。

2．会员如有严重违反本章程的行为，经常务理事会表决通过，予以除名。

